
從

費

者

運

動

消
談
我
國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組
織
應
有
的
型
態

-
f笠
、
前
川
、
一
=
口

經
濟
發
達
、
科
技
進
步
，
帶
動
國
民
消
費
水
準
的
提

鬥
介
，
也
喚
起
國
民
消
費
保
麓
的
意
識
，
歐
美
先
進
國
家
為

防
止
不
法
廠
商
以
不
正
當
手
段
危
害
消
費
者
的
權
益
，
無

不
以
立
法
、
司
法
及
行
故
等
措
施
來
從
事
維
護
消
費
者
權

益
之
工
作
，
我
國
將
消
費
者
保
護
觀
念
融
入
行
政
體
制
之

內
，
係
近
聽
一
年
才
有
的
事
，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實
施
消
費
者

保
護
方
案
可
以
說
是
一
項
重
大
的
進
展
，
有
關
機
關
也
逐

步
建
立
「
消
費
者
保
護
各
擻
關
均
有
責
任
」
之
共
識
，
惟

迄
今
仍
未
有
消
費
者
保
護
之
專
法
(
消
費
者
保
護
法
仍
在

立
法
民
審
議
中
)
，
亦
未
有
統
籌
規
劃
之
專
責
單
位
。

目
前
與
消
費
者
保
護
有
關
之
法
令
計
有
三
十
餘
種
，

主
管
機
關
橫
跨
兩
院
(
行
政
院
、
司
法
院
)
，
八
部
會
(

內
政
部
、
財
政
部
、
經
濟
部
、
交
通
部
、
法
務
部
、
教
育

部
、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、
行
政
臨
勞
工
委
員
會
)
，
二

署
(
行
政
臨
衛
生
署
、
行
政
臨
環
保
署
)
及
一
局
(
行
政

院
新
聞
局
)
等
十
餘
個
單
位
，
工
作
項
目
多
達
一
四
四
種

，
均
側
重
於
對
產
品
及
廠
商
之
管
理
，
而
非
以
保
護
消
費

者
為
目
的
。
而
為
因
應
消
費
者
權
利
意
識
的
提
昇
及
各
國

消
費
保
護
潮
流
趨
勢
，
在
促
進
經
濟
發
展
過
程
中
同
時
應

加
強
消
費
者
保
護
的
前
提
下
，
現
行
法
令
規
章
，
組
織
架

構
、
行
政
體
系
，
運
作
方
式
均
有
待
檢
討
改
進
，
俾
能
符

合
時
代
潮
流
所
需
，
有
教
發
揮
保
護
消
費
者
之
功
能
，
而

行
政
組
織
之
健
全
與
否
，
更
故
關
消
費
者
保
護
效
能
發
揮

之
廣
度
與
深
度
，
因
之
，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組
織
之
合
理

，
殆
為
當
前
重
要
課
題
。

貳
、
消
費
者
係
護
行
政
之
基
本

概
念

消
費
者
問
題
之
核
心
，
本
質
上
應
屬
消
費
者
與
企
業

經
營
者
聞
之
私
法
上
的
權
刺
義
務
，
惟
此
私
法
關
係
乃
根

植
於
合
理
經
濟
秩
序
之
上
，
因
此
，
通
過
公
權
力
的
監
督

，

建
立
基
本
的
經
濟
環
覽

，
改
善
消
費
者
實
質
地
位
，
俾

能
根
本
促
進
私
法
闢
係
之
圓
潤
運
作
，
惟
在
私
法
運
作
關

係
上
，
消
費
者
每
每
受
困
於
司
法
程
序
之
消
極
、
被
動
與

耗
時
性
，
而
未
能
適
時
獲
得
最
妥
善
之
保
障
，
因
此
，
本

諸
行
政
積
極
、
主
動
、
迅
速
與
適
時
之
特
性
，
以
達成
危

害
之
預
防
或
危
害
擴
大
之
防
此
，
提
供
更
便
捷
有
利
之
求

償
現
況
等
機
能
，
當
有
其
必
要
性
〈
註
一
)
。

4本

系

5羊

、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之
意
義

所
謂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係
指
行
政
機
關
一
為
改
善
消
費

者
地
位
，
調
整
消
費
流
程
，
所
為
一
切
行
政
行
為
及
此
等

行
為
所
依
撮
之
規
範
(
註
二
)
。
簡
言
之
，
消
費
者
保
護

行
政
係
指
政
府
保
障
消
費
者
基
本
權
利
的
各
種
措
施
，
消

費
者
基
本
權
刺
包
括
下
列
五
種
﹒
-

L

求
安
全
權
利
(
卅
日
呂
立m
E
S
σ
0
的
血
肉
早
已

•• 

消
費
者
使
用
商
品
或
接
受
服
務
時
，
有
要
求
免
受
危
害

健
康
及
生
命
的
權
利
。

乞
求
知
權
利

(
F
o
z
m
E
S
σ
ω
古
間
。
門
旦
旦
)

•• 

了
解
事
實
真
相
的
權
利
。

a

選
擇
權
利
(
品
。
且
m
z
g
n
y
。
。
由

0
).. 

消
費
者
有
自
由
選
擇
商
品
或
服
務
的
權
利
。

4
表
達
意
見
的
權
利
(
5
o
z
m
E
S
Z
F
S

且

) 
•• 

消
費
者
有
意
見
反
應
及
受
尊
重
的
權
利
。

E

求
償
的
權
利

(
H
Y
O
Z
m
E
Z
σ。同
且
門
而
扭
曲
)

.
﹒
消
費
發
使
用
商
品
或
接
受
服
務
受
危
害
等
，
有
要
求
合

理
賠
償
的
權
利
(
註
一
二
)
。

從
以
上
消
費
者
的
基
本
權
利
可
以
延
伸
出
消
費
者
保

護
行
政
的
內
容
如
左
﹒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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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維
護
商
品
及
服
務
之
品
質
與
安
全
衛
生
，
並
肪
正

商
晶
及
服
務
損
害
消
費
者
之
生
命
、
身
體
、
健
康
或
財
產

(
保
障
消
費
者
求
安
全
的
權
利
)
。

Z

確
保
商
品
及
服
務
為
適
當
之
標
示
，
適
當
之
廣
告

，
合
適
之
包
裝
，
依
法
使
用
度
量
衡
，
並
推
行
消
費
教
育

(
保
障
消
費
者
求
知
的
權
利
)
。

a

促
進
商
品
及
服
務
之
公
平
交
易
，
並
維
持
合
理
價

格
(
保
障
消
費
者
選
擇
的
權
利
)
。

也
挨
植
、
獎
助
消
費
者
保
護
團
體
，
協
調
處
理
消
費

爭
議
，
辦
理
消
費
者
諮
詢
服
務
(
保
障
消
費
者
表
違
意
見

及
求
償
的
權
利
)
。

一
一
、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範
崗
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範
圍
並
無
定
論
，
依
各
國
經
濟
發

展
情
況
而
有
差
異
，
但
總
不
脫
離
以
下
範
聞
﹒
-

L

保
障
消
費
者
健
康
與
安
全

叫
危
害
的
防
止
及
救
濟
。

凶
安
全
規
格
標
準
之
建
立
。

削
度
量
衡
標
準
之
管
制
。

么
保
障
合
理
公
平
消
費
交
易

叫
限
制
競
爭
行
為
之
管
制
。

削
價
格
之
管
制
。

倒
不
正
競
爭
行
為
之
管
制
。

川
間
消
費
契
約
之
管
制
及
救
濟
。

1

保
障
克
份
正
確
消
費
資
訊

仙
不
當
消
費
資
訊
之
管
制
及
救
濟
(
包
括
標
示
、

廣
告
、
包
裝
、
折
扣
、
脂
晶
等
專
項
)
。

叫
正
確
消
費
資
訊
之
提
供
。

(
註
四
)

間
被
害
者
的
救
濟
蟻
能•• 

此
種
機
能
包
括
二
項
@

程
序
方
面
之
救
濟
﹒
﹒
可
創
設
更
筒
捷
之
行
政
救
濟
或
調
解

程
序
，
面
對
如
小
額
的
消
費
爭
議
等
通
常
不
易
進
入
司
法

教
濟
之
程
序
者
，
可
獲
得
先
司
法
程
序
的
解
決
，
一
則
避

司
法
之
負
擔
，
再
則
可
使
本
不
願
尋
求
司
法
救
濟
者
有
保

障
之
可
能
。
@
實
質
獲
償
之
救
濟
•• 

為
求
消
費
者
能
確
質

獲
得
賠
償
，
可
運
用
行
政
協
助
取
得
證
接
或
向
法
院
聲
請

免
擔
保
之
偎
扣
押
。
(
註
五
)

削
消
費
者
教
育
之
提
供
。

川
川
消
費
者
保
護
組
織
之
擔
責
。

4

預
肪
及
解
決
消
費
爭
議
問
題

仙
申
訴
與
調
解
制
度
。

凶
集
體
訴
訟
或
團
體
訴
訟
制
度
。

三
、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機
能

行
政
介
入
消
費
者
問
題
後
，
將
能
發
揮
下
述
機
能

•• 

L

事
前
預
肪
的
擴
能
﹒
.

此
種
機
能
其
實
是
行
政
最
基

本
之
功
能
，
特
別
是
相
較
於

司
法
.
，
就
行
政
機
關
與
企
業

經
營
者
問
之
關
係
而
哥
一
?
其

間
之
種
種
干
預
行
政
皆
是
為

達
事
前
預
防
之
目
的
。

么
事
後
對
策
的
機
能
﹒
.

此
等
撥
能
可
分
為
下
列
二
者

仙
被
害
擴
大
防
庄
的

應
急
擴
能
﹒
﹒
對
於
危
急
生
命

，
身
體
或
重
大
經
濟
犯
罪
等

嚴
重
的
消
費
者
被
害
，
行
政

得
立
即
採
應
變
之
緊
急
處
置

，
以
避
免
損
害
之
進
一
步
擴

大
，
如
危
害
商
品
之
即
刻
收

回
，
阻
正
經
濟
犯
罪
者
出
境

等
手
段
皆
是
。

鑫
、
我
國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組
織
琨
況
與
撿
討

、
我
國
主
要
消
費
者
保
護
中
央
行
政
機
關
一
覽
表

財 內
局署部會政 政

部 部

金 著地社會 內 fi 
融

可 部屬附
機
關

聲營
公w..外部附政署 建署
督養屬
關機
)關

政

動產擔 銀保 著廣告平消法時來自建合 主
行法 法險 權作法物管均地權 水法築法作社法 管

保
法~λE 理條

法易 辦法 例 說

服務瞳輯E )罐保直受安全罐樺樹←體護居抽買方Z整 抽E 費 相

之適 康地 自生合 關

質品及 、 當告(價之街三色來水 住晶 作 工

公金 指張現定 宜立品興 賣揖社主推 基 作 說
平融 貼等 安進本法 項

安易樂之 全律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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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t 經 法

EE 車龍:|
通 濟 務

一一一 … 能 商部一-律d事車司一航政郵電 部政路
電政 漲畫會 物價畫書司司司司

育育教教育司教育
務

會報 司 司司司 司

運光局觀民電郵鐵
研轍 航用總信政總總路
究 空局局局
所局

旅行航民用公路鐵路 重正度

業管樂法航空 法法 檢民標記衡法 標 訴訴

查作生 理理礦農期 示驗 訟法 訟法
理法 物質供 管法條 法法
規 業要 理 倒
Jllj 

全安

E法案重草害及通

質之口目 旅遊、 德 消者費律訣助 件立值查 員 教育推之 歡育否在服

保務 、

安之 刑事 行及
職

會貝勞行 員是是行 衛行 新行!
工政 會業委政脫 生政 開政
委臨

機車輛審議賣會 食保食署聲聲拉
局臨

勞勞 畜豈是 電廣出

資關 工福 牧處 糧處驗 議委員會 晶幢聶致政盧 影播電 版
中 衛處衛處 事事

係處利處 心生生 樂處觀事業處
安處
全 業處
~口h 

職 必車者 市告 1一茶費物葉
一...一

中各業

心地職業訓練局
) 者食
街 f市m、 服品

服生) 務檢
盲目 | 務機縣 中驗
練 中關( 心局

噪鹿空水 勞職 飼 農 違動農屠醫醫飲條化藥食 電廣出

實管物秦重 氣再 污 法工業 料法產罪反物藥宰師療用例粒物品
影擂版

制法 染染肪 教訓 管 品條食糧管 用管衛法法水 晶藥衛 法電法

育實 儷法 理 市例 藥管 理生 管衛商企 視
法場 法規 理生管管 法法制肪治法

施 安理理 則 條管理理

法 辦 易 治法 例 理法法

賀立品 書直詞說或 確保扭 業工勞進促 等是產美質與 保雄接當藥保確食 保確質化保確 品出確|

道消企 之產乎乎主之: 品 農 標物 醫與粒食 之廣一

德者費業 市安畜 示、晶療安晶晶 確播般

與 、 水資源 教育 服 1I:場全水 、醫、服全、 保電廣

安生 教務 廣療化務衛飲醫 祖告﹒

衛全 環活攬 、
之育品 易生 告等之適 粒品生用療 電之

推行職及質 壟 、 品質 水晶 影適

生空 斷 包、晶 業當
晶--" -- --- - "旬 國. _ _ 'Á' "_.~_ _ ~~_" 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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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檢
討
改
進

揉
討
我
國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體
制
的
現
況
，
使
我
們

臉
解
到
要
有
厲
於
我
國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立
特
色
，
現
行

h空
間
馬
車
的
現
狀
一
定
要
作
適
度
的
修
正
，
立
法
脫
審
議

中
「
消
費
者
保
護
法
」
草
案
內
已
有
成
立
「
消
費
者
保
護

養
員
會
」
掌
理
研
擬
及
審
議
消
費
者
保
護
基
本
政
策
與
監

督
其
實
施
之
構
想
，
朴以
參
考
國
外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體
制

及
國
內
政
治
經
濟
文
化
環
墟
，
對
於
我
國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
政
體
制
之
展
望
提
出
若
干
建
議
﹒
.

付
確
立
現
階
段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之
具

體
內
容
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故
之
範
疇
，
必
先
確
立
，
放
國
依
消

費
者
保
護
方
案
已
初
步
建
立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之
範
間
，

消
費
者
保
護
法
完
成
立
法
之
後
，
依
該
法
所
規
定
之
措
施

，
將
可
確
立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在
立
法
上
之
地
位
，
分
析

其
兵
體
要
項
如
下
﹒d

L
維
護
商
品
及
服
務
之
品
質
與
安
全
衛
生
，
並
肪
止

其
損
害
消
費
者
之
生
命
、
身
體
、
健
康
或
財
產
。

立
確
保
商
晶
及
服
務
為
適
當
之
標
示
。

q
d
確
保
商
品
及
服
務
為
適
當
之
廣
告
。

4

確
保
商
品
及
服
務
依
法
使
用
度
量
衡
。

p
a促
進
商
品
及
服
務
之
公
平
交
易
，
並
維
持
合
理
價

格

也
扶
植
、
獎
助
消
費
者
保
護
國
懼
。

"
ι
協
助
處
理
消
費
爭
議
。

&
推
行
消
費
者
教
育
。

Q
的
辦
理
消
費
發
諮
詢
服
務
。

必
其
他
一
般
性
措
施
，
例
如•• 

消
費
者
事
務
之
研
究

、
消
費
資
訊
之
提
供
、
消
費
者
受
卅

一-
n之
救
助
、
國
際
合
作

之
加
強
者
。

已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機
關
之
增
設

基
於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廣
泛
，
依
現
制
仍
必
讀
由
各

機
關
就
其
法
定
職
掌
分
別
推
動
，
因
此
，
各
機
關
如
何
協

調
連
腳
擒
，
權
貴
如
何
釐
清
及
自
那
一
單
位
辦
理
消
費
者
保

護
綜
合
作
棠
，
規
劃
基
本
政
策
，
均
領
列
入
考
量
，
揉
討
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機
關
或
機
構
之
增
設
必
然
要
觸
及
是
否

易
導
致
組
織
重
疊
或
員
額
膨
脹
問
題
，
從
行
政
機
關
組
織

合
理
化
之
觀
點
來
說
，
以
下
幾
項
基
本
原
則
瞎
子
考
慮
(

註
六
)
•• 

L

擬
辦
理
那
些
業
務
9
.

Z

擬
辦
之
業
務
有
絲
辦
理
之
必
要
?

的4
.心
擬
辦
之
業
務
是
否
可
由
原
有
機
關
或
機
構
辦
理
。
-

4

擬
辦
之
業
務
可
否
改
由
民
間
辦
理
9
.

5
.擬
辦
之
業
務
究
應
增
加
員
額
，
或
增
加
內
部
模
樁

，
或
增
加
獨
立
機
關
?

叫
於
中
央
設
消
費
者
保
護
委
員
會
直
屬
行
政
臨

優
點
是
層
次
較
高
，
亦
顯
示
出
政
策
上
之
意
義
，
在

推
動
相
關
業
務
時
，
基
於
本
機
關
之
地
位
與
其
他
部
會
類

似
，
較
能
順
利
推
行
，
不
過
其
可
能
領
面
臨
職
權
與
其
他

嘴
關
低
觸
之
困
擾
，
如
採
用
此
一
方
式
，
可
能
讀
參
考
中

央
選
舉
委
員
會
之
形
態
，
自
部
會
首
長
宋
任
主
任
委
員
之

方
式
，
或
參
照
臼
本
體
制
自
行
政
臨
臨
長
兼
任
主
任
委
員

，
其
職
員
亦
績
有
部
份
採
調
兼
芳
式
，
以
免
與
各
部
會
間

脫
節
。

凶
於
地
芳
設
置
消
費
者
服
務
中
心
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與
基
層
之
國
民
生
活
關
係
密
切
，

地
方
設
置
消
費
老
服
務
中
心
作
為
為
民
服
務
之
窗
口
有
其

必
要
性
，
使
消
費
者
保
護
能
移
落
實
於
基
層
，
參
酌
各
級

衛
生
機
關
設
置
消
費
者
服
務
中
心
之
經
驗
，
於
省
市
及
縣

市
政
府
設
置
消
費
者
服
務
中
心
。

該
中
心
主
要
職
掌
係
辦
理
消
費
者
之
諮
詢
服
務
、
教

育
宣
導
、
受
理
申
訴
等
專
項
。
為
免
與
現
有
為
民
服
務
之

單
位
重
復
，
應
統
一
檢
討
，
予
以
歸
併
分
工
，
服
務
中
心

之
職
員
除
專
任
人
員
外
，
其
他
相
關
之
人
員
腔
酌
子
調
用

，
以
密
切
連
繫
。

州
各
級
主
管
換
關
職
掌
隘
明
文
增
列
「
消
費
者
保

護
」
乙
頃
，
並
指
定
專
責
單
位
負
責
綜
合
企
劃
工
作
。

肆
、
強
化
我
國
消
費
保
護
行
政

組
織
之
具
體
作
法
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組
織
健
全
與
否
，
依
關
消
費
者
保

護
行
政
業
務
實
施
之
績
殼
，
因
之
健
全
之
組
織
，
為
有
拔
一

推
展
業
務
的
必
要
慷
件
，
國
內
目
前
消
費
者
保
護
工
作
之

主
管
擴
關
係
分
散
制
，
由
各
相
關
機
構
分
別
掌
遷
，
其
因

缺
乏
全
盤
綜
融
機
構
，
致
業
務
之
推
展
呈
現
「
有
點
無
面

」
之
缺
失
，
目
前
正
在
立
法
臨
審
議
中
「
消
費
者
保
護
法

」
草
案
，
有
響
設
「
行
政
臨
消
費
者
保
護
委
員
會
」
之
議

，
依
該
法
草
案
之
規
定
，
消
費
者
保
護
養
員
會
負
責
研
擬

及
審
議
消
費
者
保
護
基
本
政
策
與
監
督
其
實
施
，
其
性
質

類
似
日
本
「
消
費
者
保
護
會
議
」
，
但
並
非
主
管
機
關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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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消
費
者
保
護
法
草
案
說
定
，
主
管
機
關
在
中
央
為
內
政

部
及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攪
樁
，
省
(
市
)
為
省
(
市
)
政

府
，
縣
(
市
)
為
縣
(
市
)
政
府
。
此
種
組
織
體
制
當
然

是
基
於
現
行
消
費
者
保
護
有
關
工
作
係
分
由
各
目
的
專
業

主
管
機
關
主
管
之
考
量
，
因
此
，
各
機
關
主
管
事
項
仍
在

權
貴
範
圍
內
運
作
，
但
就
消
費
者
保
護
之
基
本
政
策
及
措

施
之
研
擬
、
審
議
、
相
關
攪
關
之
協
調
等
另
成
立
專
責
機

關
處
理
。

、
我
國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組

織
之
定
位

行
政
組
織
可
分
為
首
長
制
(
0名
ω
2
日

B
H
M
付
。
門5

)
和
委
員
制
(
的
。BS
E
丘
。
口
。
門
切
。
自
且
句
。
門5
)

，
首
長
制
亦
稱
獨
立
制
或
部
長
制
(
ω古
巴
。
因
g

已

。
品
m
w
E
N
m片
戶
。
口
)
帥
部
處
局
之
組
織
，
養
員
制
亦
稱
為

合
議
制
或
者
稱
為
會
的
組
織
，
一
機
關
的
事
權
交
由
一
人

單
獨
負
責
處
理
者
為
首
長
制
的
組
織
，
若
交
由
若
干
人
共

同
負
責
處
理
者
為
委
員
制
的
組
織
，
這
兩
種
形
式
的
組
織

在
實
際
的
運
行
上
各
有
其
優
點
，
與
缺
點
﹒
﹒
首
長
制
的
優
點

是
專
權
集
中
，
指
揮
靈
敏
，
易
於
爭
取
時
效
，
其
缺
點
，
為

易
獨
斷
獨
行
，
營
私
舞
弊
對
問
題
考
慮
欠
廣
博
周
詳
;
委

員
制
之
優
點
為
集
思
廣
益
、
分
工
合
作
、
合
乎
民
主
主
義

的
精
神
，
其
其
缺
點
為
責
任
不
確
定
，
事
權
不
專
一
，
被

率
低
落
，
陷
誤
事
機
。
由
上
可
知
，
委
員
制
與
首
長
制
度

贊
各
有
其
長
短
優
劣
〈
註
七
)
。
但
如
就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
政
之
特
性
而
言
，
由
於
其
業
務
範
圈
相
當
龐
雜
，
沙
及
有

關
法
規
叉
相
當
繁
多
，
其
有
關
業
務
人
員
更
包
括
衛
生
、

經
濟
、
交
通
、
財
政
、
教
育
、
文
化
、
傅
播
、
營
建
等
各

層
面
的
人
員
，
因
此
，
以
其
業
務
多
樣
性
及
特
殊
性
，
當

以
委
員
制
較
能
發
揮
集
思
廣
益
，
群
策
群
力
的
功
妓
，
拉

進
一
步
分
就
放
能
、
效
率
、
開
發
度
及
理
性
度
等
四
個
方

面
進
一
步
研
析•• 

八
付
就
效
能
平
一
一
日

•• 

若
效
能
的
蒼
眼
點
只
是
就
決
策
制
定

的
迅
速
與
否
以
為
定
的
話
，
團
體
決
策
的
確
較
個
人
決
策

缺
乏
效
能
，
然
而
事
實
上
個
人
決
策
者
在
遭
遇
到
復
雜
困

惑
的
問
題
時
，
也
會
發
生
遲
種
停
滯
猶
豫
不
決
的
現
象
。

就
事
實
觀
之
，
歧
異
反
而
會
有
制
於
團
體
決
策
之
運
告
，

因
為
這
樣
能
有
較
廣
泛
的
消
息
及
意
見
，
同
時
也
能
有
更

大
的
機
會
獲
致
較
適
當
的
解
決
途
徑
(
註
八
)
。
以
消
費

者
保
護
行
政
而
言
，
其
業
務
包
含
危
害
商
品
或
服
務
之
調

查
、
處
分
、
公
告
、
處
理
申
訴
等
屬
於
群
體
關
係
業
務
，

以
團
體
決
策
方
式
運
作
，
當
較
個
人
決
策
較
具
客
觀
性
與

公
平
性
。

口
就
效
率
言•• 

消
費
者
保
護
工
作
事
涉
諸
多
法
規
，

因
此
決
策
過
程
中
如
操
個
人
決
策
可
能
花
費
較
多
時
間
與

精
力
在
問
題
分
析
及
資
料
的
搜
集
上
，
同
此
，
透
過
團
體

決
策
，
團
體
集
中
注
意
力
於
一
個
問
題
，
在
人
力
及
時
間

立
場
上
，
可
能
較
更
有
效
率
。

的
就
開
放
度
而
言
﹒
﹒
消
費
者
保
護
工
作
需
隨
消
對
各

需
求
及
經
濟
環
境
的
改
變
而
依
情
勢
作
撥
動
調
整
與
因
應

，
如
採
個
人
決
策
則
易
發
生
班
注
一
擲
的
斷
然
式
決
策
現

象
，
而
影
響
消
費
者
保
護
公
正
性
，
揉
團
體
決
策
方
式
將

更
能
容
納
更
多
更
廣
的
意
見
與
觀
點
，
因
此
就
能
比
個
人

決
策
具
有
更
開
放
的
價
值
系
統
，
更
符
合
消
費
者
保
護
業

務
之
特
性
。

的
就
理
性
度
言
:
此
處
所
指
理
性
，
主
要
是
指
決
定 的

選
擇
及
作
決
定
的
程
序
而
言
，
韋
柏
(
吉
貝
司
各
叩
門

)
提
出
理
想
型
官
僚
模
式
，
其
主
要
作
用
以
彌
補
個
人
決

策
者
作
決
定
時
的
變
化
無
常
性
。
韋
柏
的
概
念
認
為
，
明

確
的
組
織
程
序
可
消
除
或
減
輕
個
人
決
策
者
因
為
靠
經
驗

常
識
作
決
定
所
產
生
的
問
題
，
因
此
當
組
織
的
程
序
已
成

，
步
聽
已
定
時
，
團
體
決
策
的
確
要
比
個
人
決
策
更
能
符

合
理
性
的
要
求
(
註
九
)
。

綜
上
所
述
，
消
費
者
保
護
業
務
以
委
員
制
較
易
發
揮

其
效
龍
，
消
費
者
保
護
草
察
內
所
規
定
之
消
費
者
保
護
委

員
會
，
雖
非
主
管
機
關
但
因
其
主
婆
任
務
在
審
議
消
費
者

保
護
基
本
政
策
與
監
督
其
實
施
，
因
此
，
其
性
質
類
做
日

本
消
費
者
保
護
會
議
為
審
議
監
督
機
關
，
其
組
織
當
可
比

照
行
政
機
構
委
員
制
為
主
軸
，
邀
請
有
關
部
會
首
長
為
委

員
，
另
考
慮
業
務
內
容
之
多
樣
性
，
將
消
費
者
保
護
團
體

代
表
，
企
業
經
營
者
代
表
及
學
者
專
家
亦
列
為
委
員
，
組

成
委
員
會
議
，
來
審
議
消
費
者
保
護
政
策
，
如
此
，
符
合

業
務
推
展
需
要
，
也
較
能
發
揮
其
特
有
的
組
織
功
能
。

一
?
我
國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組

織
之
架
構

為
有
效
推
展
消
費
者
保
護
業
務
，
我
國
消
費
者
保
護

行
政
組
織
架
構
，
宜
參
照
日
本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組
織
，

設
專
責
監
督
審
議
機
關
及
專
賣
行
政
執
行
機
關
。
依
研
議

中
消
費
者
保
護
法
草
案
規
定
在
中
央
方
面
﹒
﹒
行
政
院
為
研

提
及
審
議
消
費
者
保
護
基
本
政
策
與
監
督
其
實
施
設
消
費

者
保
護
委
員
會
，
也
有
關
部
會
首
長
、
消
費
者
保
護
固
體

代
表
、
企
業
經
營
者
代
表
及
學
者
專
家
組
成
，
為
消
費
者

保
護
行
改
之
中
央
最
高
審
議
機
闕
，
而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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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甜
的
之
主
管
機
關
仍
隸
屬
肉
政
部
及
各
民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
關
。
在
地
方
芳
面•• 

省
(
市
)
縣
(
市
)
政
府
仍
為
其
主

管
纖
闕
，
但
為
辦
理
消
費
者
之
諮
詢
服
務
、
教
育
、
宜
導

γ
申
訴
等
事
項
，
省
(
市
)
及
縣
(
市
)
政
府
應
設
置
消

費
者
服
務
申
心
並
得
於
轄
區
內
設
分
中
心
。
另
為
處
理
消

|行政臨消費者保護委員會|一中央:審議監督機關

|內民部旦有關部會|一中央:主管擴關

L_________-'- _____ _ _1 
「主~t市政府 1 I 畫轉告政府 I I 高雄市政府!一名市:主管機關

l豆豆| iE| |豆豆-
者爭 者 者爭|一省市:執行撥關
服議服
務 h調務務調

中解中中解

心委心

ijlljj lii 
|最可聶仙車市:主管機關

消消

費費

毒草|一省市:執行機關

中解

心委

分會

調解機關

費
者
申
訴
未
獲
妥
適
處
理
案
件
，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政

府
應
設
置
消
費
爭
議
調
解
委
員
會
。

其
中
央
及
地
芳
組
織
系
統
概
況
表
詳
如
左
﹒
.

上
述
消
費
保
護
法
草
案
擬
議
中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組

織
，
固
然
是
依
循
我
國
相
當
之
行
政
體
制
，
但
仍
有
針
對

調解機關

消
費
者
保
護
特
殊
-
需
要
而
力
求
周
延
之
處
，
包
括
中
央
審

議
機
關
及
主
管
機
關
分
別
設
立
及
地
方
執
行
機
關
調
解
機

關
之
普
設
等
，
均
是
因
應
消
費
者
保
護
特
性
而
作
之
銅
加
割

，
但
如
進
一
步
研
析
，
我
們
仍
會
發
現
尚
有
美
中
不
足
之

處
，
郎
中
央
審
議
機
關
典
主
管
機
關
聞
之
指
揮
監
督
關
係

並
不
明
確
，
將
來
實
際
執
佇
可
否
順
暢
，
管
制
考
核
如
何

落
實
均
待
懺
酌
，
中
央
各
主
管
機
關
就
主
管
之
消
費
者
保

護
工
作
推
動
施
行
時
，
必
讀
仍
運
用
各
該
行
政
體
制
由
上

到
下
之
機
關
人
力
負
責
辦
理
，
地
方
之
消
費
者
服
務
中
心

或
分
中
心
，
僅
辦
理
消
費
者
諮
詢
服
務
，
教
育
宜
導
、
申

訴
等
專
項
，
無
法
承
擔
全
部
由
中
央
交
付
執
行
之
各
機
關

相
關
消
費
者
保
護
工
作
，
就
組
識
功
能
而
言
，
是
否
合
宜

，
均
值
進
一
步
探
討
，
文
消
費
者
保
護
委
員
會
職
掌
，
在

監
督
消
費
者
保
護
主
管
機
關
行
使
職
權
，
以
中
央
審
議
機

關
直
接
就
中
央
、
省
(
市
)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于
以
監

督
，
亦
不
無
商
酌
餘
地
。
補
敘
之
道
，
在
於
審
議
機
關
及

主
管
機
關
、
執
行
機
關
應
分
別
成
立
完
整
組
轍
，
較
能
發

揮
相
輔
相
成
之
成
效
，
強
試
擬
其
組
輸
系
統
圖
表
詳
如
圖

至
於
位
居
決
策
樞
紐
關
鍵
之
行
政
臨
消
費
者
保
護
委

員
會
之
組
識
架
構
，
拉
參
考
其
他
國
家
執
行
狀
況
及
其
任

務
職
掌
，
試
擬
其
組
織
系
統
表
如
圖
叫
﹒
.

三
、
我
國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組

織
之
權
貴

村
在
中
央
芳
面

L

行
政
臨
消
費
保
護
委
員
會
之
權
貴
如
在
﹒
.

川
消
費
者
保
護
基
本
政
策
及
措
施
之
研
擬
及
審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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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
!
一
干
|
兩

H
i
l
-
-

i了ζ石
|及費
! :分者
|中哩
!心務
i 中

。

凶
消
費
者
保
護
計
劃
之
研
模
、
修
訂
及
執
行
成
果

被
討
。

仙
消
費
者
保
護
方
案
之
審
議
及
其
執
行
之
推
動
連

繫
與
考
核
。

川
川
國
內
外
消
費
者
保
護
趨
勢
及
其
經
濟
社
會
建
設

有
關
問
題
之
研
究
。

關
各
部
會
局
署
關
於
消
費
者
保
護
政
策
及
措
施
之

協
調
事
項
。

山
間
監
督
消
費
者
保
護
主
管
機
關
行
使
職
權
。

Z

內
政
部
及
各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之
權
貴
﹒
.

川
消
費
者
保
護
基
本
政
策
及
措
施
之
規
劃
及
推
動

。

叫
消
費
者
保
護
相
關
法
規
、
計
畫
之
提
訂
及
推
動

。

仙
消
費
者
保
護
方
案
之
研
擬
。

叫
監
督
省
市
消
費
者
保
護
主
管
機
關
行
使
職
權
。

叫
其
他
與
消
費
者
保
護
業
務
有
關
之
策
進
事
項
。

同
在
地
芳
芳
面

L

省
(
市
)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之
權
貴

•• 

仙
消
費
者
保
護
政
策
及
措
施
之
執
行
。

叫
消
費
者
保
證
相
關
法
規
、
計
畫
之
執
行
。

則
消
費
者
保
護
方
案
之
執
行
。

川
問
督
海
消
費
者
服
務
中
心
業
務
之
推
動
。

間
其
他
與
消
費
者
保
護
業
務
有
關
之
執
行
事
項
。

1

省
(
市
)
縣
(
市
)
爭
議
調
解
委
員
會
之
權
貴

•• 

川
消
費
者
爭
議
案
件
之
調
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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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
省
(
市
)
縣
(
市
)
消
費
者
服
務
中
心
之
權
貴•• 

川
消
費
者
之
諮
詢
服
務
。

叫
消
費
教
育
之
宜
導
。

仙
消
費
者
之
申
訴
。

仙
其
他
依
法
令
賦
予
之
職
權
及
行
政
臨
消
費
者
保

護
委
員
會
交
辦
之
事
項
。

一一一|豆豆i

一l

岡
州
一
主
運
基
本
政
策
、
畫
、
措
施
、
甚
者
要
審
議
。

一

-
i
l
-
-一
掌
理
各
部
會
署
消
費
者
保
護
政
策
協
調
事
項
及
國
內
外
消
費
者
保
護
趨

「
|
一
第
二
組
l

一

一
勢
及
其
與
經
濟

、
社
會
建
設
有
關
問
題
研
究
。

i

一
點
一
-
E
J
l
掌
理
監
督
消
費
者
保
護
主
管
擴
關
行
使
職
權
。

i
l
u
-
-
掌
理
泊
保
法
有
關
法
鐘
之
研
擬
、
修
訂
、
法
律
意
見
援
供
及
外
國
法
規

l
|
一
控
制
組

T

一

#
一
制
度
之
研
究
分
析
等
事
項
。

i
-iI清
一
l
室
研
究
發
展
管
制
考
怯
及
國
內
外
資
料
之
搜
集
。

!
一
位
書
室
…

7童
文
書
、
議
事
、
總
務
機
要
及
其
他
不
屬
各
組
室
主
務
。

l

一
封
封
|
掌
理
人
事
業
務
。

|
一
會
計
室
l
E理會
計
、
統
計
業
務
。

仙
其
他
與
消
費
者
有
關
爭
議
案
件
之
調
解
。

低
、
結

一三五
P口

健
全
體
制
，
圳
市
具
備
步
融
化
與
系
統
化
，
適
宜
性
與

永
久
性
。
健
全
消
費
者
保
護
體
制
之
建
立
，
亦
領
遵
此
原

則
，
因
應
消
費
者
保
護
意
識
提
昇
及
消
費
者
保
護
工
作
之

重
要
性
，
我
國
消
費
老
保
護
行
政
體
制
，
允
宜
參
酌
歐
美

先
進
國
家
消
費
者
保
護
體
制
，
擷
長
補
鐘
，
去
蕪
存
者
，

俾
建
立
完
善
之
體
制
，
以
竟
消
費
者
保
護
之
全
功
。

註

釋

註
一•• 

陳
俊
斌
撰
'
消
費
者
保
護
立
法
之
研
究
，
筆
大
法

律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，
七
十
七
年
六
月
，
頁
三
十

註
二•• 

鄭
丈
義
撰
，
建
立
我
國
消
費
者
保
護
行
政
體
制
之

探
討
，
社
會
建
設
季
刊
，
七
十
七
年
九
月
，
頁
四

十
五
。

註
一
二
•• 

同
註
一
了
頁
四
十
五
。

註
四•• 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，
外
國
消
費
者
保
護
政
策
資
料
選

輯
，
七
十
九
年
四
月
三
十
日
，
頁
一
一
l
三
。

註
五•• 

同
註
一
，
頁
三
十
-
。

註
六•• 

同
註
一
了
頁
四
十
五
。

註
七•• 

張
潤
蓄
，
行
政
學
，
三
民
警
局
，
七
十
九
年
，
頁

二
一
九
。

註
八•• 

岡
註
七
，
頁
二
二
。

註
九•• 

同
註
七
，
買
二
二
。

(
本
文
作
品4•. 

林
口
水
浮
現
任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
科
長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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